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環境教育志工志願服務計畫 

中華民國 113 年 06 月修訂 

一、 說明 

由於環境的過度開發及對天然資源的濫用，全球環境污染嚴重，氣候暖化加劇，加

上民眾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致各項環保業務量吃重，為順利業務的推動，及將環境保

護理念推展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依據志願服務法、環境教育法等相關規定，建置本縣環

境教育志工隊，期透過志工的運用成為推動環保業務的重要助手。 

二、 目標 

為持續提昇志願服務業務執行成效，有關本局環境教育志工務推動之短、中、長期

目標訂定如下: 

（一）短、中期目標: 

1.依志願服務法第 7 條規定，訂定年度志願服務計畫，據以辦理志工召募、訓練、

管理、運用、輔導、考核、獎勵及其服務項目，以建全志工制度，完善志工隊之發

展。 

2.每年辦理 1 次志工召募，並依志服務法第 9 條規定，辦理 6 小時基礎訓練及 6 小

時特殊訓練課程，提昇志工相關服務知能及服務品質，充分提供民眾有參與志工

隊之機會。 

3.持續穩定編列志願服務業務預算經費，包含每年課程訓練費用、辦理聯繫會議、

支付志工意外保險費、辦理志工獎勵費用，以及志工服務所需相關費用，以利志

願服務業務持續推動。 

4.因應行動通訊及新媒體時代，利用網路媒體、通訊軟體，宣揚志願服務精神，並

即時提供志願服務資訊，期社會各界更多人投入志願服務工作。 

5.配合縣府志願服務政策及環境部年度重點推動工作，協調志工夥伴協助推動，以

達成年度計畫目標。 

6.增加環保類志工對 SDGs（永續發展指標）之認識，與本縣推動中環保政策之瞭

解，期符合中央淨零綠生政策之推動。 

（二）長期目標:  

永續推動志願服務「核心價值」，鼓勵民眾出於自由意志，秉持誠心以知識、體

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

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並期透過志願服務制度，提升本縣環境保護工作成效。 

三、 法令依據：志願服務法及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 

四、 環境教育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環教志工）之資格 

凡設籍或居住於澎湖縣之民眾，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志願參與各項環境教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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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宣導及推廣者。 

五、運用單位: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再環保局） 

六、 組織建置:（組別視實際志工隊服務工作適時調整） 

 

七、 志工召募及對象 

凡設籍或居住澎湖縣之民眾，對環境教育或環境保護工作具有服務熱忱，且能極積參

與服務工作者。 

八、 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項目 

1. 經常性服務工作 

(1) 環境教育之推廣。 

(2) 協助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訓練環境教育志工。 

(3) 協助擔任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活動人員。 

(4) 協助編輯環境保護教案文宣。 

(5) 設計活動並前往機關、社區、學校等單位宣導環保政策及經驗分享。 

(6) 其他環保工作推廣，如環保綠生活、資源回收、社區環境改造、綠色消費活動推廣等。 

2. 其他服務工作 

(1) 配合中央及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政策業務之推動。 

(2) 其他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視運用單位需要服務的項目訂定）。 

九、 環境教育志工之訓練 

本訓練依照志願服務法第三章第 9 條訂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基礎

訓練」、「特殊訓練」，以提升志願服務工作之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相關訓練課

程如下： 

1. 基礎訓練（請至臺北 e 大 https://elearning.taipei/ 報名基礎訓練課程，並在課程結束及

通過測驗後列印證明書，或參加環保局或澎湖縣政府社會處辦理之基礎訓練課程）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 小時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小時 

https://elearning.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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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訓練（計 6 小時，結訓時發給特殊訓練結業證明書。）強化志工專業知能訓

練，並以熟悉服務工作場所為主，由環保局安排環境教育講師，依服務工作性質施

以講習訓練後，再正式擔任各項服務工作，並授與志願服務證，以維護民眾權益。 

環境教育倫理與環境教育概論                   1 小時 

當前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政策                   1 小時 

環境教育宣導實際演練                         1 小時 

戶外環境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2 小時 

其它視服務項目自訂之環境教育課程             1 小時 

3. 在職（增能）訓練：每年由環保局規劃辦理安排參加進階訓練，增加環境教育志工

服務時的服勤效能。 

十、 志工之權利義務： 

1. 志工應有以下權利： 

(1) 接受足以擔任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 依據工作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6) 由環保局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2. 志工應有以下義務： 

(1)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 遵守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3) 參與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 妥善使用志願服務紀錄冊。 

(5)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益。 

(6)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 應遵守性別平等規定，不得有性騷擾及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以維護良善服務工

作環境。 

十一、 志工之待遇： 

志工應屬無給職，並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誤餐

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十二、 環境教育志工之管理及運用 

1. 志工出勤時應穿著志工背心或識別證吊牌(視實際出勤狀況調整)，且不得向申請單位

收取酬勞。 

2. 環境教育志工原則上每年累積服務時數需達 16 小時以上，若連續 2 年皆未服勤者，

第 3 年度起將不再續任，且志工保險不再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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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於每年度定期公告 2 次志工之服務與學習時數狀況。 

4.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每年度應辦理 2 場次聯繫會報與 2 場次聯繫會議，研討當年度環境

教育志工服務相關工作、志工服務上之需求，以利業務之推動。 

5. 目前依據以下兩點進行志工分組管理： 

(1). 依據志工地緣關係進行分組管理，每組設組長 1 人，負責組內溝通與對外協調 

(2). 依據志工專長興趣分隊，負責特定服勤項目支援。 

6. 運用單位每年度辦理組內會議 1 場次以上，了解各組服務狀況。 

6. 環境教育志工違反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者，經勸導未改善，將以離隊處分；另若犯有

性騷擾/重大違紀事項者，經查驗屬實，將以離隊處分，並拒絕其爾後重新申請歸隊之

權利。 

7. 已離隊志工申請重新歸隊，應先參與該年度志工訓練或志工服勤至少滿 2 場次，使可

重新辦理歸隊程序。 

8. 新加入、因故辭去或不適任遭除名之環境教育志工，由環保局備查新增資料或註銷資

格。 

9. 出勤時，由環保局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10. 其他有關事項，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 

十三、 環境教育志工服勤工作說明： 

1.環境教育志工皆可參加陸上宣導、淨灘、繪本到校推廣、各類活動支援、教學協

助、定點解說等服勤工作 

2.樂齡志工鼓勵參與陸上宣導與定點解說服務 

3.繪本推廣志工鼓勵參與說故事導讀與教學協助之執行工作 

4.青年志工鼓勵參與暑期營隊教學協助、大型環境教育活動支援、參與淨灘活動等事

項 

十四、 環境教育志工之輔（督）導工作: 

1.由本局設置志工輔導幹部 1-3人，提供志工申訴輔導管道，針對服務工作上有困難、

或志工間服務期間之爭議、志工離隊、或服務工作無法適任之志工，主動及接收申訴，

透過協溝通、勸說、協調等方式，提出解決方案，以利志工隊順利運作，保障每位志

工之權益。 

2.利用志工聯繫會議、研習課程、或其他聚會等機會，宣傳志工輔（督）管道，鼓勵

志工善用申訴輔導管道，提出問題，化解紛爭，俾維護志工隊和諧與凝聚力。 

3.若接獲疑似性騷擾/重大違紀事項之申訴，志工輔導幹部將主動協助輔導與調查，查

驗屬實，經勸導未改善或情節嚴重者，則依本計畫第十一點規定予以離隊處分。 

4.為減少性騷擾事件，應利用特殊訓課程、志工聯繫會議、研習課程、或其他聚會等

機會加強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十五、 鼓勵樂齡者參與志願服務及相關鼓勵工作 

1. 為鼓勵樂齡者參與志願服務中獲得樂趣及自我價值，讓樂齡者活出建康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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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高齡社會白皮書，訂定「鼓勵樂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方案」如附件二。 

2. 依年度實際執行，適時鼓勵青年志工、或家庭志工參與環境教育志工服務工作。 

十六、 志工申註處理: 

為維護環境教育權益，提升志願服務品質，本局環境教育志工隊申訴處理機制訂定如

附件一。 

十七、 獎勵辦法： 

1. 依據「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獎勵如下： 

服務時數 3,000 小時以上，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及得獎證書。 

服務時數 5,000 小時以上，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銀牌獎及得獎證書。 

服務時數 8,000 小時以上，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金牌獎及得獎證書。 

2. 依據澎湖縣政府訂定「澎湖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得向該單位申請下列獎勵： 

銅牌獎：志工年資滿 3 年，服務時數 75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銅牌獎及得獎證

書。 

銀牌獎：志工年資滿 5 年，服務時數 1,00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銀牌獎及得獎

證書。 

金牌獎：志工年資滿 7 年，服務時數 1,25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金牌獎及得獎

證書。 

3. 澎湖縣政府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資格： 

志工志願服務年資與服務時數需同時達 3 年、300 小時以上，並由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登錄於衛福部資訊系統。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需於衛福部資訊系統建置志工紀錄冊資料、基礎、該 (跨)類別特

殊訓練資料後，資訊系統方能計算志工有效服務時數。 

4. 依 113 年志願服務重點工作項目，澎湖縣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訂定志工獎勵項目如下

列： 

優秀新進志工獎：近兩年內加入之環教志工，且年度服務時數最多之前 3 位，頒給

禮券 500 元及獎狀 1 張。 

活躍黃金志工獎：年齡在 65 歲以上之志工，且年度服務時數最多之前 6 位，頒給禮

券 500 元及獎狀 1 張。 

績優志工獎：以年度服務時數最多之前 6 位志工，頒給禮券 500 元及獎狀 1 張。 

十八、 其他，本計畫得依實際執行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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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志工隊申訴處理機制 

為避免志工幹部或本局相關同仁要求志工提供違反本計畫第八點所訂定之服務項目，或

其他不當要求，特訂定本申訴處理機制，以維護志工參與本局環境教育志工隊之權益，

有關志工申請處理流程如下列 

 

志工申訴 

專用信箱
fr07670@phepb.penghu.g

ov.tw 

專線電話 
06-9221778轉 102 

專人受理 

傾聽了解志工

申訴內容 

書面回覆結果 

限 3日內受理

承辦 

接受 不接受 

結案存檔 

申訴事項分類 

再申訴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傳真電話 
06-9221782 

1. 志工申訴之文

件需全程保密

並裝訂於專案

檔案。 

2. 申訴問題應對

事不對人,申訴

內容應有具體

內容、詳述人事

時地物，影響為

何，個人希望處

理方案。 

3. 志工申訴委員

會由主管志工

單位 (運 用單

位)邀集第三方

單位(外單位)

之成員，至少 3

人以上組成，並

作成會議紀錄

留存。 

4. 志工不接受申

訴結果，單位應

再與其懇談，同

步告知再申訴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管道。 

5.書面提出申訴

者，申訴格式如

澎湖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環境教育

志工隊申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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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志工隊申訴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訴人姓名  申訴人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申訴案由: 

希望獲得之處理方案: 

說明:申訴問題應對事不對人,申訴內容應有具體內容、詳述人事時地物，影響為何，個人

希望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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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鼓勵樂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方案 

壹、說明 

配合本縣鼓勵樂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在高齡社會之下，樂齡退休人口己成為社

會一鼓無形力量，且樂齡者之專業技能及豐富長者智慧，多年來對於志願服務工作也有

顯著效益。為讓更多樂齡者投入志願服務之社會公益，並藉由志願服務工作，重新體現

自我價值，以及更積極參與社會的動力，特訂定本計畫，期達成「活力社會」及「澎湖

起飛，幸福澎湖」之願景。 

貳、依據: 依據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 

參、目標 

一、建立樂齡志工隊輔導機制，鼓勵樂齡者重新走入社會，成為社會公益重要的人力資

源，協助環境保護工作。 

二、規劃適合樂齡者之志工體制，善用樂齡志工，以提昇志願服務執行成效。 

三、建立代間互動良好之志願服務環境。 

肆、計畫期程:即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 

伍、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環保局（以下簡稱本局） 

陸、鼓勵對象:本縣環保志工及一般民眾 

柒、推動策略 

本縣環保類志工之中，有關樂齡志工比率原本已占大部分比率，故推動策略之制訂，將

以樂齡志工之實際需求，調整志工召募、運用、教育訓練及獎勵等措施，讓樂齡志工在

志願服務工作中，更能找到其適當的角色定位，促進代間互動，在服務期間與各世代志

工之間相處融洽，以吸引更多樂齡者更有意願。 

一、持續鼓勵樂齡者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持續以多元管道宣導，鼓勵樂齡者投入社會公益活動，加入志願服務工作。 

二、規劃適合樂齡志工服務工作 

除在環保類服務工作上，如社區環境清潔、淨灘及環境巡守等之外，另規劃善用

樂齡志工之專長，及長者智慧，規劃環保宣導種子教師工作或環境教育解說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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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適合樂齡志工教育訓練課程、活動 

（一）增能課程或特殊訓練課程內容編排，將考量樂齡志工之需求，期協助長者更能

溶入志願服務工作。 

（二）有關志工活動，增加戶外環境教育體驗課程，以讓樂齡長者藉由學習機會，走

出戶外，以利其身心健康，或以育教娛樂環境教育課程，溶入趣味性活動，讓

課程更活潑，更具趣味性。 

（三）聯繫會議或志工聚會，邀請樂齡志工提供其服務經驗，以及讓各世代志工有彼

此交流，以及瞭解機會。 

四、提供樂齡志工相關福利措施及獎勵措施 

依法提供志工意外保險，並訂定獎勵表揚及觀摩等福利措施。 

五、營造代間互動良好之服務環境 

    利用聯繫會議、課程、活動或聚會，讓各世代志工彼此瞭解，以及合作，以營造代

間互動良好之服務環境。 

捌、經費來源:本局相關經費。 

玖、預期效益 

一、建置更友善之樂齡志工制度，讓更多樂齡者成為環保類志工一員，並促進代間互動，於

在職期間能讓樂齡志工與各世代志工之間相處融洽，期加強本縣環保業務之推動。 

二、運用樂齡志工之專長，及長者智慧，協助環境教育宣導，以達環境永續之目的。 

三、讓樂齡志工在志願服務工作獲得樂趣及自我價值，讓樂齡者活出建康與活力。 

拾、其他，本方案得依法令及視執行成效，隨時修正之。 

 


